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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

逐辆核查>>

全面清理

外借外挂“鲁O”车

通知要求各单位对外借、外挂
“鲁O”牌照车辆，分别采取收回、
退还、转移、注销等措施，做到逐辆
核查、全面清理，坚决防止失控漏
管问题。

在此基础上，健全本单位公务
车辆管理台账，严格执行定编管理
规定，严格审核相关手续凭证，最
大限度地控制省直机关“鲁O”号
牌车辆总量。

严格监管>>

逾期两年未检

“鲁O”车将注销

建立“鲁O”牌照车辆退出机
制，对逾期两年未检车辆，建议所
属单位视情况办理转移或注销登
记；对车辆交通违法数量较高或定
期检验率低于80%的单位，暂停办
理“鲁O”牌照车辆注册登记业务。

建立完善公务车辆驾驶人员
资质审查制度，对一年内因违法驾
驶车辆造成一般以上道路交通事
故、有交通违法满分记录或严重影
响单位形象的，不得选用；属于在
编、聘用人员的，予以调离或辞退。

抄告单位>>

违法行为未处理

车辆不予登记

实行公务车辆交通违法抄告
制度，省公安厅于7月15日前将交
通违法记录分别抄告车辆所属单
位，以后每月5日前定期抄告上月
交通违法记录，对在编人员发生
醉酒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
的，同时抄告省直机关工委、省
级机关事务管理局。各单位要认
真自查公务车辆交通违法行为和
逾期未检问题，责令有关人员到公
安交通部门接受处理。公务车辆交
通违法行为未处理的，公安交警部
门不得受理该车登记业务，不得核
发检验合格标志。

明确责任>>

交通违法罚款

不得报销

公务车辆驾驶人员因交通违
法受到公安交警部门处罚的，一律
由当事人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，所
属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为其报销
罚款或其他损失；对因违反交通法
规造成交通事故的，由当事人承担
保险公司按规定赔款费用以外的
经济损失。

对发生醉酒驾驶、无证驾驶和
阻扰执法检查的在编公职人员，公
安机关在依法从严查处的同时，还
要抄告省直机关工委和省监察厅。

有奖有罚>>

有违法满分记录

不得评先进

对年内出现驾驶人员一次交
通违法记录满12分、交通违法记
录车辆比例超过80%、被新闻媒体
曝光交通违法行为或发生致人死
亡交通事故并负主要责任的单位，
取消年度评选省直或省级机关“文
明单位”和“车管工作先进单位”资
格；对出现上述情形的工作人员，
取消年度评选先进资格。

本报济南 7月 10日讯 (记
者 董钊 实习生 宋笛)
10日，省公安厅、省委省直机
关工委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
三部门联合下发《关于在省直
机关开展“公务用车树形象、
文明礼让我先行”主题活动的
通知》。通知要求各单位结合
清理违规公务用车工作，全面
核查单位公务车辆特别是“鲁
O”号牌车辆具体情况，做到
底数清、情况明。

在严控“鲁O”号牌总量
的前提下，我省将对车辆交通
违法数量较高的单位，暂停办
理“鲁O”牌照车辆注册登记
业务，对于满分驾驶员予以调
离或者辞退。

挂着“鲁O”牌照的公务车。(资料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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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省建立鲁O牌照车辆退出机制

单位公车违法多

将暂停注册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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